怀团发［2009］8号
关于开展纪念“五四”运动九十周年系列活动的

通　　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团委，中央、省驻怀企事业单位团组织，市直机关各单位团组织，各大、中学校团委：
    今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，开展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系列活动，对于组织引导广大团员青年继承五四精神，明确肩负的历史使命，积极投身和谐怀化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全市各级团组织要充分利用这一契机，组织广大团员青年积极参与，在全社会营造关注共青团活动、支持共青团工作的浓厚氛围，不断强化团组织的服务职能，推动团的工作的科学发展。现将团市委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系列活动通知如下：
    一、活动主题

    传承五四精神　践行科学发展
    二、活动内容

1、 开展“青春追忆――五四运动90周年纪念活动”
为进一步弘扬 “爱国、进步、民主、科学” 五四精神，团市委决定在今年五月四日举行全市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纪念大会。全市各级团组织要充分利用这一时机，对广大团员青年进行“忆团史、知团情、谋发展”主题教育活动，切实按照胡锦涛总书记的“两个全体青年”的要求，加强团的各级组织建设，努力增强团组织的吸引力与凝聚力。
2、 开展“青春圆梦――促进青年就业创业活动”
　　当前，全市各级团组织要紧紧围绕团中央和团省委的统一安排和部署，重点针对大中专毕业生和返乡青年开展好就业创业帮扶工作。一是要切实落实好青年就业创业见习基地建设工作。全市要建立15个以上的省级（含团中央）青年就业创业见习基地，20个以上的市级见习基地。各县（市、区）至少推报一个以上符合条件的见习基地。市属各企事业单位也要按照条件，积极推报。二是要认真落实培训计划。各县（市、区）要按照市劳动与社会保障局、团市委联合下发的文件要求，切实做好返乡青年的培训工作。三是要积极开展大中专学生职业生涯规划，引导就业观念，协助做好大中专毕业生就业工作。
3、开展“青春飞扬――选树优秀团员青年典型活动”
　　在五四期间，团市委将命名、表彰一批团员青年集体和个人。各级团组织要重点围绕三项推优评先活动做好推荐工作：一是第八届十大杰出青年和第五届十大杰出青年企业家评选活动；二是十大杰出青年文明号和十大杰出青年岗位能手评选活动；三是全市优秀共青团员、优秀团干和五四红旗团委（团总支、团支部）评选活动。同时，各级团组织还要结合本单位、本地区实际，开展形式多样的选树优秀团员青年典型活动。
4、 开展“青春建功――服务新农村建设实践活动”
全市各级团组织要围绕“生产发展、生活宽裕、乡风文明、村容整洁、管理民主”的新农村建设要求，深入开展服务新农村建设实践活动。一是要服务市委、市政府确定的九大农业产业化基地建设，整合社会资源，积极开展送法律、送政策、送技术等志愿服务活动；二是针对农村生产生活垃圾特别是白色垃圾、饮水安全问题开展大调查，形成相关调查报告及建议，引起各级政府部门的重视，切实解决农村居住环境、饮水安全问题；三是认真做好农村留守少年儿童关爱工作，帮助外出务工农村青年解决由于亲子教育缺失导致的社会问题。
5、 开展“青春励志――设立青年名人大讲堂活动”
为帮助全市青年做好职业生涯规划，准确定位人生航向，拓宽知识视野，更好地把握经济社会发展规律，团市委决定在五四期间启动青年名人大讲堂第一季活动，邀请省内创业明星、知名学者、党政领导开坛设讲。
6、 开展“青春畅想――新老团干话团情联谊活动”

为进一步增强团的活力，增进新老团干的情谊，团市委决定在五四前夕开展新老团干话团情联谊活动，邀请各届青年代表与新老团干进行座谈，就共青团的服务方式与内容、如何有效增强团的吸引力与凝聚力、如何抓好团的基层组织建设等热点难点问题，按照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要求，切实开展好问政问需问计活动。
      三、活动要求

   （一）加强领导，精心组织。纪念活动要在当地党委、政府部门的支持领导下，按照团市委的统一部署，由团市委相关部室负责组织或指导开展，要结合深入学习贯彻科学发展观活动，制定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，确保活动顺利开展。
   （二）创新形式，促进工作。要创新活动形式，突出活动特色，确保活动隆重热烈、生动活泼、富有实效。要把纪念活动落实到推动工作上，通过开展各种纪念活动弘扬求真务实、开拓创新的精神，进一步创新工作内容，拓宽工作思路，改进工作方法，使纪念活动成为推动全市共青团工作的强大动力。
   （三）加大宣传、确保成效。要积极宣传纪念活动和各行业优秀青年典型，在全社会营造关注共青团活动、支持共青团工作的浓厚氛围。活动期间团市委将联合有关新闻媒体编发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专刊。
全市各级团组织要高度重视今年的纪念活动，结合本地团的工作实际，组织开展好本地、本单位的纪念活动。要积极争取党委和社会各界的支持配合，为活动开展创造条件；要与各新闻媒体加强联系，加大对纪念活动的宣传力度，为活动开展营造氛围；要充分利用共青团网站等团内交流阵地，及时上传活动信息。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共青团怀化市委员会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2009年4月7日
